
浙江大学信息学部文件 

信息学部发[2014]002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信息学部青年教师奖评选条例（第一次修

订）》的通知 

各院系、各研究所： 

根据《浙江大学关于优化学部制改革的通知》（党委发〔2014〕

34 号）和《浙江大学学部章程（试行）》（党委发〔2014〕35 号），

经讨论，决定对《信息学部青年教师奖评选条例（试行稿）》（信

息学部发[2010] 017 号）进行修订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

 

信 息 学 部  

2014 年 4 月 8 日 

 

 

信息学部青年教师奖评选条例（第一次修订） 

 

青年强则浙大强，青年教师是浙江大学实现奔一流目标的生

力军，因此青年教师的培养是师资队伍建设的当务之急。为了表

彰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优秀青年教师，为学部内各

学科领域的青年教师搭建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，以活跃学部内

学术气氛及创建和谐的学术环境，提升青年教师整体素质，鼓励

青年教师脱颖而出，培养新一代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，特设立青



年教师奖。 

一、奖项设置： 

设立信息学部青年教师奖 10 项，分设一、二、三等奖。 

二、评选条件： 

1．从事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、受聘副教授及以下教师职务； 

2．在申报当年 1 月 1 日，不超过 40 周岁，具有博士学位； 

3．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具有强烈的事

业心和良好的团队精神； 

4．近三年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取得同行公认的显著成绩； 

5．发展潜力良好，在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方面有创新性构

想； 

6．无学术不轨行为。 

三、评选程序： 

“信息学部青年教师奖”评选遵循严格、认真、客观、公正的

原则，每年评选一次，一般在每年 3 月份启动。 

1．申报  个人自荐和学科推荐相结合申报，填写申报表，

报各院系人事科； 

2．院系推荐  学部青年教师奖由各院系推荐，各院系可推

荐名额数为：光电系 3 项，信电系 3 项，控制系 3 项，生仪学院

2 项，计算机学院 4 项，报学部评审； 

3．学部评审  学部组织专家召开评审会进行青年教师奖候

选人答辩，并投票表决，评选出学部青年教师奖。 

4．结果公示  评选结果在网上公示，并报校人事处备案。 

四、表彰 

公示结束后，学部对青年教师奖获得者进行表彰，并在网

站上宣传其学术成就。 

五、组织管理 



1．青年教师奖由信息学部组织实施，具体工作由学部办公

室负责； 

2．对违反职业道德、弄虚作假或触犯刑律的获奖者，取消

获奖资格。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信息学部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青年教师奖  评选条例  修订 

送：校人事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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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信息学部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4 月 8 日 


